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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現行法定職掌現行法定職掌現行法定職掌現行法定職掌：：：：根據中華民國 90 年 06 月 20 日國民健康局組織條例    

(一)    機關主要職掌： 

1.    國民健康政策之制訂及法規研擬事項。 

2.    社區國民健康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3.    國民營養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4.    癌症防治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5.    婦幼健康、優生保健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6.    兒童、青少年保健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7.    中老年人保健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8.    特殊傷病防治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9.    地方衛生單位執行本局主管事務之督導及考核事項。 

10.  國民健康業務之國際合作及交流事項。 

11.  其他有關國民健康促進事項。 

(二)    內部分層業務： 

1.    社區健康組職掌： 

(1)   關於衛生所功能再造事項。 

(2)   關於社區健康營造事項。 

(3)   關於職業衛生保健及健康體能事項。 

2.    癌症防治組職掌： 

(1)   關於癌症篩檢事項。 

(2)   關於癌症診療事項。 

(3)   關於癌症宣導事項。 

3.    婦幼及生育保健組職掌： 

(1)   關於婦女健康營造事項。 

(2)   關於生育保健事項。 

(3)   關於生育遺傳服務事項。 

4.    兒童及青少年保健組職掌： 

(1)   關於事故傷害防制與安全促進及聽力保健事項。 

(2)   關於視力及口腔保健事項。 

(3)   關於青少年保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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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人及中老年保健組職掌： 

(1)   關於新陳代謝疾病防治事項。 

(2)   關於心血管疾病防治事項。 

(3)   關於其他成人及中老年保健事項。 

6.    衛生教育中心職掌： 

(1)   關於媒體與傳播事項。 

(2)   關於訓練與國際合作事項。 

(3)   關於衛生教育事項。 

(4)   關於菸害防制事項。 

7.    人口與健康調查研究中心職掌： 

(1)   關於調查及研究事項。 

(2)   關於科技發展及科技管理事項。 

8.    秘書室職掌：關於文書、印信、出納、庶務、財產與物品管理、採購及不屬  

於其他各組、室業務之事項。 

9.    人事室職掌：掌理人事管理事項。 

10.  會計室職掌：掌理歲計、審核、會計及主計事項。 

11.  政風室職掌：掌理政風業務暨機密維護安全防護事項。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預預預預   算算算算   總總總總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中華民國 102 年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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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 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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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算員額說明表                                                                                                                                                                   

科    目 員            額            （            單            位            ：            人            ） 

職   員 駐衛警 工  友 技  工 駕  駛 聘  用 約  僱 合   計 

名    稱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說      明 

0057000000 

衛生署主管 

0057300000 

國民健康局

7157300100 

一般行政 

 

249 

 

249 

 

249 

 

256 

 

256 

 

256 

 

- 

 

- 

 

- 

 

- 

 

- 

 

- 

 

10 

 

10 

 

10 

 

10 

 

10 

 

10 

 

2 

 

2 

 

2 

 

2 

 

2 

 

2 

 

12 

 

12 

 

12 

 

12 

 

12 

 

12 

 

- 

 

- 

 

- 

 

- 

 

- 

 

- 

 

2 

 

2 

 

2 

 

2 

 

2 

 

2 

 

275 

 

275 

 

275 

 

282 

 

282 

 

282 

 

本年度編列職員 249

人、工友 10 人、技

工 2 人、駕駛 12

人、約僱 2 人，合

計 27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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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國民健康國民健康國民健康局局局局 101010102222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為增進國人身、心、社會三層面並重的健康，本局秉持「珍愛生命、傳播健康」的

理念，積極訂定健康的公共政策；藉由營造健康社區、醫院、學校及職場等場域，建構

友善健康的環境；透過深耕社會、帶動健康風潮、型塑健康主流化社會；發展個人健康

技能，培養個人健康的生活型態；調整醫療服務的定位，建構優質的健康促進及醫療保

健體系，以期達成「全民健康（Health for All）」之目標。 

  本局依據行政院102年度施政方針，配合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本

局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02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年度施政目標 

        1. 健全婦幼及生育保健服務環境，強化兒童及青少年健康促進。 

        2. 營造支持性的高齡友善環境，促進活躍老化，減少慢性疾病造成之醫療負擔與失         

            能。 

       3. 擴大辦理癌症篩檢，並提升主要癌症之篩檢率，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進而降低     

           癌症病人死亡率。 

       4. 培養健康生活型態，推動菸及檳榔防制、肥胖防治，維護個人、家庭及社會之   

           健康。 

       5. 營造安全社區、健康城市、健康醫院、健康學校、健康職場，促進社區活力。 

       6. 辦理罕病、油症患者醫療補助，推動原住民和新住民健康促進，以縮小健康不平    

           等。 

       7. 建置非傳染病監測系統，強化實證為基礎之施政，提升施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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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 

策略目標 關鍵 

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102 年度 

目標值 

營 造 友 善

健 康 支 持

環 境 ， 促

進 全 民 參

與 

癌症篩檢率

之平均增加

值 

1 統計

數據 

子宮頸癌、乳癌、大腸癌與口腔癌之

癌症篩檢率平均增加值： 

 （A＋B＋C＋D）÷4  

A：當年－98 年（45-69 歲婦女 2 年內

曾接受乳癌篩檢率） 

B：當年－98 年（50-69 歲民眾 2 年內

曾接受大腸癌篩檢率） 

C：當年－98 年（30 歲以上嚼檳榔或

吸菸者 2 年內曾接受口腔黏膜檢

查率） 

D：當年－98 年（30-69 歲婦女 3 年內

曾接受子宮頸癌篩檢率）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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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  前(100)年度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強化民眾全面

參與，實踐健

康生活 

癌症篩檢

率之平均

增加值 

12.0％ 1. 衡量標準： 

子宮頸癌、乳癌、大腸癌與口腔癌之癌症

篩檢率平均增加值：（A+B+C+D）/4 

A：當年-98 年之（45-69 歲婦女近 2 年內

曾接受乳癌篩檢比率）之差。 

B：當年-98 年之（50-69 歲民眾 2 年內曾

接受結直腸癌篩檢比率）之差。 

C：當年-98 年之（30 歲以上嚼檳榔或吸菸

2 年內曾接受口腔黏膜健康檢查比率）之

差。 

D：當年-98 年之（30-69 歲婦女最近 3 年曾

接受子宮頸癌篩檢比率）之差。 

98 年 4 項癌症篩檢率為計算之基線值，分

別為子宮頸癌 58％、乳癌 11％、大腸癌

10％及口腔癌 28％。 

2. 目標達成情形： 

100 年癌症篩檢率之平均增加值之目標值為

12％，截至 12 月，子宮頸癌 3 年篩檢率 62

％、乳癌 2 年篩檢率 29.3％、大腸癌 2 年篩

檢率 33.5％及口腔癌 2 年篩檢率 40％，癌

症篩檢率之平均增加值為 14.5％。 

3. 目標挑戰性： 

（一）口腔癌篩檢因無法確知目標族群的地

址，且族群多屬藍領階層，該族群就醫

意願原本就不高，而要找到目標族群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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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衛教促使其接受篩檢，更具相當挑戰

性。 

（二）大腸癌篩檢因採便管回收不易且採便管

單價高，而影響醫療院所提供篩檢服務

之意願。 

4. 100 年重點工作及成果： 

（一）運用多元媒體管道，除透過大眾電子及

平面媒體加強癌症防治工作宣導外，更

結合病友團體及民間企業，擴大宣導防

治工作。 

（二）持續補助 228家醫院辦理「醫院癌症醫

療品質提升計畫」，目的是要醫院營造

主動關照生命的人本醫療文化。補助工

作內容包括要建立全院性推動癌症篩檢

的政策與管理；建立門診提示系統，主

動提醒民眾，以全面推動 4 癌篩檢；建

立陽性個案轉介單一窗口，落實陽性個

案管理；辦理院內民眾衛教；及配合衛

生局所社區篩檢等。 

（三）責成醫療院所及衛生局所加強陽性個案

追蹤，以達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之目的。 

（四）提供可近性篩檢服務：透過衛生局所結

合醫療院所之社區設站篩檢及乳房X光

攝影巡迴車與子宮頸抹片巡迴車等，截

至 12 月共提供 430萬人次篩檢服務，共

計早期發現約 3萬 6千名無症狀之癌症

（含原位癌）及癌前病變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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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101)年度已過期間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強化民眾全面

參與，實踐健

康生活 

癌症篩檢率之平均

增加值 

1. 101 年衡量基準： 

癌症篩檢率之平均增加值： 

(A+B+C+D)/4 

A：當年-98 年之（45-69 歲婦女近 2 年內曾

接受乳癌篩檢比率）之差。 

B：當年-98 年之（50-69 歲民眾 2 年內曾接

受結直腸癌篩檢比率）之差。 

C：當年-98 年之（30 歲以上嚼檳榔或吸菸

2 年內曾接受口腔黏膜健康檢查比率）

之差。 

D：當年-98 年之（30-69 歲婦女最近 3 年曾

接受子宮頸癌篩檢比率）之差。 

2. 目前達成情形分析： 

101 年度癌症篩檢率之平均增加目標值為

16％，截至 7 月底，癌症篩檢率之平均增

加值為 9.2％。 

 


